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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6 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2026-009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变更同业竞争承诺期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海南海药”）近日收到新兴

际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际华集团”）及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医药控股”）分别出具的《关于变更同业竞争承诺期限的函》，自

原承诺到期之日起 2 年内，新兴际华集团、医药控股承诺解决新兴凌云医药化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凌云”）、天津华津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津

制药”）同业竞争问题。相关事宜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原承诺情况

（一）原承诺内容

2019 年 7 月，新兴际华集团、医药控股曾就同业竞争事项作出以下承诺：

“为维护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和可持续发展，避免

同业竞争问题影响上市公司经营发展，本公司在持有上市公司控制权且上市公司

A股股票在深交所上市期间承诺如下：

本次收购完成后，本公司承诺与上市公司之间保持人员独立、机构独立、财

务独立、资产独立，保证上市公司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保证上市公司在本次

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主营业务不发生重大变化；

本公司承诺本次收购完成后五年内，以法律法规允许的各种方式解决上市公

司与本公司下属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本公司承诺将在制定出具体解决方案后及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公告义

务；

本公司将严格履行本承诺，如有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本公司愿承担由

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相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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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承诺变更情况

2025 年 2 月 24 日，新兴际华集团、医药控股分别出具《关于变更同业竞争

履行期限的函》，自原承诺到期之日起一年内，新兴际华集团、医药控股承诺解

决新兴凌云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兴凌云”）、天津华津制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津制药”）同业竞争问题。前述函件的主要内容如下：

1、承诺的具体事项、履约方式及变更后的履约时限

自原承诺到期之日起壹年内，解决新兴凌云同业竞争问题，华津制药符合相

关政策及监管要求后解决同业竞争问题。除上述承诺外，原《关于解决同业竞争

的承诺》中的其他承诺内容保持不变。上述变更承诺期限不涉及对原承诺内容的

撤销或豁免。

解决同业竞争问题的方式具体包括股权转让、资产转让、托管相关业务或资

产、注销相关公司、停止相关公司业务经营以及其他合法方式。承诺人承诺将在

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继续本着有利于海南海药发展和维护海南海药股东利益

的原则，通过法定程序采取前述一项或多项措施，并在制定出具体解决方案后及

时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履行公告义务。

2、原承诺内容与上述承诺内容不一致的，以上述承诺内容为准。除上述承诺

外，原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事项中的其他承诺内容保持不变。

（三）承诺履行情况

新兴际华集团、医药控股持续关注、推进相关工作开展，寻求解决同业竞争

问题的可行性方案，推动解决相关问题，已对同业竞争事项涉及的华津制药、新

兴凌云开展审计、评估工作，现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盈利能力、审计评估及相关

程序复杂性等情况，预计会超过原同业竞争承诺期限。

（四）同业竞争情况

截至目前，新兴际华集团、医药控股与公司的同业竞争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相关主体 关联关系 相关业务范围

1 华津制药
医药控股全

资子公司

“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货物进出口；

技术药品批发；药品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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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相关主体 关联关系 相关业务范围

1.1

天津金汇药

业集团有限

公司

华津制药控

股子公司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消毒剂生产（不

含危险化学品）…”

1.2

河南甾体生

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华津制药控

股子公司

“双烯醇酮、沃氏氧化物、霉菌氧化物、霉

菌脱氢物、2-丁烯酸、巴豆酸生产销售；…”

2 新兴凌云
医药控股全

资子公司

“原料药碳酸氢钠、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钠的

生产和销售；二氧化碳（不含储存）及碳化

产品、纯碱、包装材料的生产、销售；…”

从核心产品品类、适应症领域及产业链布局来看，海南海药主营产品涵盖抗

生素系列、肠胃康、紫杉醇等化药制剂，及配套抗生素原料药与中间体；同时布

局医疗服务、中药材贸易、中药饮片生产、中药材交易与仓储等多元业务板块，

是覆盖化药制剂 / 原料药全产业链、医疗服务的综合性医药企业。华津制药核心

产品为达美康、复方甘草片、替米沙坦片、头孢地尼片、盐酸舍曲林片等，产品

布局高度聚焦神经精神、心脑血管两大治疗领域，是深耕专科药领域的制剂生产

企业。新兴凌云主营碳酸氢钠原料药，产品核心应用于血液透析专用领域，属于

医药产业链上游的专用原料药 / 医用辅料范畴，下游仅对接血液透析液生产环节。

三家公司的产品分属不同治疗领域、产业链环节，应用场景不重叠，不存在直接

的产品竞争关系。

从销售渠道及终端客群来看，海南海药销售渠道覆盖医院、药店等终端，其

中医院渠道为核心阵地，对应临床诊疗端的药品需求，推广聚焦医院相关科室；

华津制药销售渠道虽也涵盖医院、药店，但以药店零售渠道为主，聚焦慢病患者

的院外用药；新兴凌云作为专用原料药生产企业，下游客户仅为血液透析液生产

商等工业端企业，不直接对接医院、药店等终端消费市场。虽海南海药与华津制

药的销售渠道存在形式上的部分重叠，但二者渠道运营的侧重点、对应的终端需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9463361933210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9463361933210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9463361933210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9660182925831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9660182925831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9660182925831


4

求场景截然不同，且因产品适应症分属不同科室，因此，在销售渠道上三方亦无

明显竞争关系。

从销售模式及商业合作体系来看，海南海药以经销模式为核心，同时积极探

索新型销售模式，深化与国内头部连锁药店合作，全面拓展线下药店及线上医药

终端销售渠道；华津制药同样以经销模式为主，但其经销体系聚焦零售药店渠道

专属代理商资源；新兴凌云则以直销模式为主，直接对接下游工业客户开展合作。

海南海药与华津制药虽均采用经销模式，但二者的核心代理商资源分属不同渠道

体系，加之产品品类及应用领域差异显著，商业合作中不存在利益冲突，销售模

式层面亦无明显竞争关系。

综上，海南海药与华津制药、新兴凌云虽同属医药行业，但各方在核心产品

品类、适应症领域、产业链环节、销售渠道及终端客群、销售模式及商业合作体

系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差异，潜在的同业竞争影响很小。

二、本次承诺变更情况

近日，新兴际华集团、医药控股分别出具《关于变更同业竞争承诺期限的函》，

函件的主要内容如下：

自承诺到期之日起 2年内，即在 2028 年 3 月 13 日前，解决新兴凌云同业竞

争问题，华津制药符合相关政策及监管要求后解决同业竞争问题。除上述承诺外，

原《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中的其他承诺内容保持不变。上述变更承诺期限

不涉及对原承诺内容的撤销或豁免。

除上述承诺外，原《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及原《关于变更同业竞争履

行期限的函》中的其他承诺内容保持不变。上述变更承诺期限不涉及对原承诺内

容的撤销或豁免。

三、承诺变更的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对华津制药、新兴凌云已形成解决同业竞争的方案，但短期内实施存在

一定客观限制。由于历史原因，新兴凌云部分房产的权属瑕疵问题尚需时间解决；

华津制药下属的天津金汇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甾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盈利

能力较弱，现阶段注入不利于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提升。基于当前实际情况的审慎

分析，拟将原承诺履行期限变更，公司也会继续积极按照现在形成的方案推动解

决同业竞争。

上述承诺变更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开展造成不利影响，承诺事项将继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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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承诺变更不违反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

方承诺》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对公司资产造成损失，不会影响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于承诺变更的合规性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规定，

出现以下情形的，承诺人可以变更或者豁免履行承诺：（一）因相关法律法规、

政策变化、自然灾害等自身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无法履行的；（二）其

他确已无法履行或者履行承诺不利于维护上市公司权益的。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审计评估及相关程序复杂性等情况，新兴际华集团、医

药控股原承诺期限届满前预计无法解决相关同业竞争问题。新兴际华集团、医药

控股根据上述规定变更原承诺内容，不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

司及其相关方承诺》的相关要求。

五、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25 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以 6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兴际华集团和医药控股变更同业竞争

履行期限的议案》，该议案关联董事王建平先生、张然女士、封多佳先生回避表

决。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相关议案

尚需获得股东会的批准，与该承诺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及意见

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承诺变更事项，认为：本次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和新兴际华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变更同业竞争承诺期限事项不涉及原承诺的撤销或豁免，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会对公司资产造成损失，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6 年第一次会议；

（三）新兴际华集团和医药控股出具的关于变更同业竞争履行期限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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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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